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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优银告诉记者，通过网络或者其他
途径私自进行送养和领养，这种以
“非官方” 的方式达成的收养协议
是违法的，因为送养和收养双方需
要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关系登记，
否则会影响孩子办理落户以及今
后上学等权利。而且这种私下领养
还存在拐卖儿童的法律风险，也有
表面送养，实则拐卖的情况。

不合法，风险大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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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还没生，群里已公然谈领养
起底网络收养背后黑色利益链

待产期“宝妈”
网上预约送养

网友“cccccn5”的网名为“心
痛”。

“女孩，健康，无奈送养。”为打消
疑虑，“心痛”还主动给记者发送其家
人合影以及其爱人孕肚照，其中还有
一张某医院B超单。

随后，“心痛”表示要了解收养者
家庭成员构成、 具体工作等信息，称
“真心送养，了解情况。”当被问起收
养者是否需要支付费用时，“心痛”表
示需要收养者作出适当补偿，但没有
明确具体数额。

一番交谈后，“心痛” 提出“面
聊”，称网上说的都是虚的，了解一下
对双方都好。

随后， 记者添加进入一个名为
“圆梦之家” 的QQ群， 这个定位为
“生活休闲、母婴”的群有近400名成
员，群公告写着：本群只提供平台，大
家注意骗子，本群不承担任何责任。

群内不时有成员发出“诚心领养
一个男宝”、“领健康宝宝”等消息，偶
尔会有群成员发出“送养宝宝，待产
期一个月”等信息，每一则消息都会
引起数名成员的问询，甚至还有群友
晒出“自家宝宝”照片。群内气氛活
跃，宛若集市。

下午2点，一名名为“广东待产
宝妈” 的群友发消息称：“送养宝宝，
不知道性别，下个月预产期，希望领
养方家庭条件可以给孩子好的生活
和教育，夫妻感情好，性格脾气好，收
养后能视如己出。”

消息一出，马上数名群友询问。

群内成员分为“领养”和“送
养”两部分，送养人大多被称呼
为“宝妈”。

记者发现，群里的“宝妈”并
不多，多名群友称，领养的人多，
送养的宝宝都很抢手。

对于为何在网络上领养或
送养? 记者与数名群友交流后
发现， 双方都是因为“特殊情
况。”

一名网友称：“我们夫妻都
快到40岁了，没有自己的孩子，
希望能领到一个男宝。”网友“广
东待产宝妈”说，其堂哥结婚十
多年没孩子，前年领养了一个宝
宝。在群内，此类说辞成了领养
一族的“特殊情况”。

而对于送养原因，广东待产
宝妈称， 自己跟老公感情不好，
要离婚，“他不给钱，我自己没工
作没经济，生不了养不起。”群友
“送男宝” 称， 自己有一个女儿
了，“我老公比我大十多岁，他之
前有两个小孩了。所以情况特殊
养不了。”

为何不走正规途径?“送男
宝”表示，“群内百分之九十走不
了正规途径，不是领方不合适就
是送方不合适。” 大家都知道不
合法，但是“双方都不说就不会
有人知道。”

记者发现，在群友发布领养
信息时，有人会特意加上“拒绝
高补”等语句，一名群友透露，有
些送养人会提出“低补”、“高补”
等要求，具体数额得商量。

网络收养
催生出生证明“买卖”

除了发布送养、 领养信息，还
有网友询问“如何办手续”“如何上
户口”等问题。而为孩子办理户口
等问题在这里显得十分简单。

网友“送男宝”告诉记者，对领
养人而言有两种情况，“待产和已
生”。按“送男宝”的说法，待产的
话，去医院登记住院时，用自己老
婆的身份证登记住院就可以办出
生证明和户口；而已生的宝宝就要
去“买出生证明”。“送男宝”透露，
为了让领养的宝宝顺利落户，“买
出生证明的多，但是比较贵，最少
两万。”

“买出生证明” 成了网络领养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群友间公
开的秘密。记者通过QQ查找搜索
“代办出生证”，检索出数百个相关
用户和QQ群。 记者随机添加了
“领养儿童出生证明”、“准生证出
生证”等网友后发现，购买出生证
明并非难事。

网友“领养儿童出生证明”声
称，其能为“领养人”代办正规出生
证明。“一万二一份，是重庆的一家
医院。”

“领养儿童出生证明” 承认，自
己跟这家医院有关系，“上户口卫生
部都可以查的，回访回函都没问题。”
他称，“领养的跟普通的小孩没区别，
一样办理，办的不是你一个。”

网友“陈慧专业办证”表示，只
需提供父母(领养方)身份证资料
便可代办出生证明，且可“指定一
家医院”。“陈慧专业办证” 的收费
为2000元。

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根据现行法律，送养、领养孩
子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办理，否则
即为违法。该工作人员表示，就拿
北京民政部门来说，每年送养的孩
子数量并不多，但是领养的需求很
大。 ■据新京报

9月4日晚，网名为“cccc-
cn5”的网友在百度贴吧婴儿吧
发了一则“难言之隐，送养孩子”
的帖子，称：“女孩，预产期10月
底！紧急联系，因家庭发生变故，
夫妻共同决定， 只能送养孩子，
必须合法！我们可以提供一切合
法资料手续，人贩，对孩子不好
者勿扰！”次日，记者添加了网友
“cccccn5”的QQ账号，其证实
了“送养”一事，且需要“适当补
偿”。而记者发现，通过网络送养
孩子的并非他一人，在不少QQ
群内， 活跃着一大批公开“送
养”、“领养”的人。

群内成员
多不符合收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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